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启 东 市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 文 件
启市监〔2020〕32 号

启东市“市监护企 清费减负”治理行动方案

各分局，机关各科（室），执法大队，检测中心：

根据南通市市场监管局《关于印发〈全市“市监护企 清费

减负”治理行动方案〉的通知》（通市监办发〔2020〕62 号）文

件精神，经局党委同意，决定在全市开展“市监护企 清费减负”

治理行动，具体内容如下：

一、治理内容和重点

本次治理行动自发文之日开始，6 月 30 日结束，范围包括

行政机关、事业单位、行政审批中介服务、行业协会、电子政务

平台、转供电主体等领域的收费情况。主要针对 2019 年 1 月 1

日以来发生的收费行为。

（一）清费减负情况。重点关注国家和我省近年特别是疫情

期间出台的涉企收费优惠政策措施是否得到落实，已经取消的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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费项目是否不再征收，已经降低的收费标准是否执行到位，涉企

收费公示制度是否得到有效落实。其中要重点关注小微企业收费

优惠减免政策的落实情况。

（二）行政审批中介服务收费。结合本地公布的行政审批事

项，与相关行政审批部门充分沟通，逐条对照中介服务收费项目，

是否存在没有法定依据的行政审批事项；是否利用行政职能强制

服务并收费或只收费不服务；是否将已取消的行政审批事项转为

中介服务并收费；是否将审批部门在审批过程中委托开展的技术

性服务费用转嫁给企业。

（三）行业协会收费。选择行业规模大、社会关注度高的行

业协会作为检查重点，重点检查是否依靠代行政府职能或者利用

行政资源擅自设立收费项目、提高收费标准；是否强制企业入会

并收取会费；是否依靠行政资源强制企业付费参加各类会议、培

训、展览、考核评比、表彰、出国考察和强制赞助捐赠、订购刊

物等行为。

（四）电子政务平台收费。重点关注行政机关、事业单位等，

是否存在利用电子政务平台从事商业经营活动并收费的行为；是

否存在引入第三方电子认证服务时，以强制或者变相强制的方式

要求企业或者个人购买第三方电子认证服务；是否存在以技术维

护费、服务费、电子介质成本费等名义向企业收取经营服务性费

用等行为。

（五）商业银行服务价格。重点关注各商业银行是否利用贷

款中的强势地位强制搭售其他商品或服务并收费，只收费不服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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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少服务，或者降低服务标准；是否将应由自身承担的成本转嫁

给借款人；是否按规定对小微企业进行费用优惠减免；是否未执

行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等。

（六）转供电价格。重点检查商业综合体、写字楼、产业园

区等转供电主体，主要检查 2018 年 4 月 1 日以来政府降电价红

利以及 2020 年 2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企业用电降低 5%的政策落

实情况，重点查处还没有执行目录销售电价及降价政策的转供电

主体。

二、实施步骤

本次清费减负治理行动由联合督查、专项检查、商业银行服

务收费检查三部分组成，按照突出重点、严格标准、同步整改的

原则，抽调骨干人员开展治理工作，进一步规范各类涉企收费行

为，切实减轻企业负担。

（一）联合督查。加强与发展改革等部门的沟通，实地听取

企业对涉企费用的意见及建议，发现违规收费问题及时督促整

改，依法处理。

（二）专项检查。结合群众投诉举报，以及企业关注的收费

领域，制定涉企收费专项检查方案，重点加强对小微企业优惠减

免、电子政务平台收费、转供电价格的检查。

（三）商业银行服务价格检查。按照“层级管理、分级负责”

的原则，开展对本辖区内的县一级银行及以下分支机构的检查工

作。

三、工作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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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突出治理重点。本次治理行动涉及的工作主体多、范

围广、时间紧、任务重、难度大，各分局要认真梳理近年来涉企

收费检查成果，充分摸底本地区收费情况，有针对性地确定治理

的重点领域、行业和方向，确保治理工作取得实效。

（二）注重协作配合。各分局要加强与相关部门的沟通协调，

密切协同配合，形成部门合力，及时研究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困难

和问题。要加强上下联动，形成系统合力，加强对各地涉企收费

清理规范和专项检查工作的督促和指导。

（三）广泛宣传发动。要加大宣传力度，通过新闻媒体、公

众平台、门户网站等途径，宣传涉企收费专项治理工作情况，对

性质严重、影响恶劣的价格违法行为要予以曝光。要密切关注舆

情，及时解答和回应社会关切，做好舆论引导，凝聚社会共识，

营造良好舆论氛围。

（四）及时总结报告。各分局务必要重视本次清费减负治理

行动，请于 6 月 30 日前上报治理行动书面总结及典型案例。

联系人：张军 ，联系电话：13862899830。

启东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0 年 5 月 20 日

启东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2020 年 5 月 20 日印发


